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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主要内容

一、 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次规划范围为保平村行政管辖范围，面积 2.14 平方公里；规划重点为保平古村范围，

东、南至保平河，西至保平西路西侧，北至崖保路，面积 29.97 公顷。

本规划期限为 2021 至 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1 年至 2025 年，远期为 2026 年至 2035

年。

二、 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

保平古村是古代堪舆学聚落选址的研究样本；是明清海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是

古保平港的要塞村落；受儒学礼教、宗族文化影响，文化底蕴深厚；在近现代革命进展中，

是三亚地区红色革命的摇篮。

三、 总体保护内容

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具体保护内容参见下表。

物质文

化遗产

山水格局

古村落与偷鸡墓岭、楠巅岭、碳穴岭、桌子岭、马鞍岭、坝

头岭以及宁远河支流组成的山水格局；古村周边地形地貌特

征、农林景观

街巷格局
垂直或者平行于河流、自由均质的略有向心性的街巷格局，

建筑山墙与低矮院墙围合的宜人的街巷尺度

古河道
保漾溪（俗名“波浪河”）与铁炉塘（俗名“保平河”）等

宁远河支流

不可移动文物

保平村明经第、张家宅 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学伦宅、蔡川盛宅、陈传荣宅、陈学良宅、陈学贵宅、陈

启运宅、陈传艺宅、麦图发宅、王身琪宅等 39 处尚未核定公

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含建议

历史建筑）

第一批公布历史建筑 7 处（陈传亮、何绍尧、陈令传、麦图

发、陈传荣、张远刚、张树琼宅）；

建议何宗堂宅、何宗伟宅 2处列入历史建筑

历史环境要素 酸梅古树（共计 9处）、古井 2处、保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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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

文化遗

产

口头传说和表述

保平村村名由来、铁炉塘传说

唐代名相李德裕贬官至古毕兰村及其事迹

麦宏恩与何绍尧等革命烈士事迹

传统表演艺术 崖州民歌

民俗活动、礼仪、

节庆

槟榔下聘和礼宾、重视文教；

春节妆军、正月初三“禁口”、元宵迎灯、寒衣节、盂兰会

等。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

的民间传统知识和

实践

关公庙、保平村山水格局及选址方法、古民居院落格局

传统手工艺技能 建筑工艺：“接檐”、木雕、灰塑、彩绘、神龛

与上述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相关的文化

空间

崖州民歌市级传承人张远来、张远源住宅

保平村烈士陵园（1927 年保平革命公园纪念地）

保平书院原址（1927 年春保平党支部成立纪念地）

何绍尧故居、何焕故居、周世昭故居

四、 古村的保护

1、 总体保护框架

规划古村范围内形成六个文化特色片区、八处文化景观节点和“大字型+u 型”街巷的保

护利用框架。

（1）六大文化特色片区

书院文化入口片区、特色古民居院落集中片区、红色文化展示片区、耕读人家文化片区、

毕兰古村记忆片区、保平港历史文化片区。

（2）八处文化景观节点

结合历史上的古祠堂、书院，现状庙宇、古树、滨河空间、中心广场、保平革命烈士纪

念碑形成不同主题的文化景观节点。

（3）“大”字型历史街巷和“u”型滨河环村漫步绿道

“大”字型的历史街巷串联古村内文化特色片区和节点，同时为加强与保平河的联系，

形成“u”型滨河环村漫步绿道，共同构成保平村的特色骨架，形成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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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护区划和管控要求

保护区划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三个层次。

（1） 核心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四至为东至保平河界，西至保平西路，南、北均以院落边界为界，具体区

划边界见《保护区划图》，面积约 9.23 公顷。

在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除外；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备案证之前，应

当征求市旅游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应当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市旅游文化主管部门批准。上述建设活动审批前，审

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

举行听证的权利。

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改建、危房原址翻建活动时，不得增加具有合法产权的原有房屋建

筑高度和面积。在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与历史风貌协调，采用传统建筑形制、材料和工

艺建造，门、窗、墙体、屋顶等形式应以清或民国时期的院落式民居风貌为主，以延续传统

特色风貌。传统风貌建筑的翻建，应保留和利用旧材料，按传统规制做法恢复。以上活动在

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时，应当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批下进行，包

括对建筑外立面效果图等具体方案的审查。对位于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周边的上述建设

活动，必要时应当组织专家论证。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确

因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同级规划主

管部门制订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核心保护范围的主要出入口设置标志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

者损毁标志牌。

（2） 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平东路、保平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道路，南至保平村南界，西至保平

西路以东的院落边界，北至崖保路，面积约 13.49 公顷。

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应采取重点保护和控制。对上述历史遗存的保护、修缮工程，应当依照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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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翻建时，在建筑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应与

整体历史风貌相协调。新建设项目不得破坏原有空间格局与景观风貌，并应考虑古村与周边

山体、水体视线通廊的保护。

（3） 环境协调区

环境协调区范围包含古村周边农田、林地、水系等非建设用地，以及崖保路以北需重点

管控、保平河以南需要协调的区域，东、南沿规划道路边界，西至深鸡田路，北至崖保路北

侧临街建筑院落边界、沟渠路界，面积共计约 20.74 公顷。

应重点保护河流水系、林田等自然景观。禁止占用耕地或随意改变耕地用地性质的建设

行为，修复宁远河支流水生态，恢复驳岸自然生境，保护其历史、生态价值，为古村提供良

好的生态屏障和景观背景。

在村庄开发边界内，严格控制建设量，以对环境不产生污染的居住、旅游配套、公共服

务设施为主。新建建筑形式、色彩、体量等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并应考虑周边山体、水体

视线通廊的保护。

3、 视线廊道控制

（1） 保护自然山水格局与村落的空间关系，划定重要视廊

重点保护 3 处望山视线廊道。从古村的中心广场、保平革命烈士纪念碑、保平桥等 3

处重要节点望北部第一圈层山体（楠巅岭、坝头岭、偷鸡墓岭、马鞍岭等）的视线通廊，对

100 米视域范围内的古村北侧新建建筑进行严格高度控制，形成相对开阔的视线景观。

保护和控制 7 处见水视线廊道。重点加强保平革命烈士纪念碑、保平桥、保平书院等 3

处节点空间前滨水景观的整治，以及下头号路、保平中路、石沟涧路、上头号西路等 4 条历

史街巷与河道的良好视线关系，使凉爽的水风能顺利渗透古村，改善村落微气候。对保平河

两岸的景观视廊进行控制，应确保滨水景观的连续性和开敞性。

（2） 保护和控制 3 片观古村视线敏感区

对从崖保路西、崖保路东入村处，波浪河、保平河交汇处等 3 片视线敏感区内的村庄界

面进行管控，使该范围内的建设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并能充分展示古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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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高度控制

（1） 原高控制区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含建议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为原高控制建筑，原高控

制区为原高控制建筑的保护范围或院落边界内。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要求进行保护控制。

（2） 核心保护范围高度控制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按照原高度进行控制。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筑高度应控制在 2 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7 米以内，建筑屋脊高度控制在 8.5 米以内，

屋面正投影对角线长度不超过 21 米。

（3） 建设控制地带高度控制

建筑高度不得超过 3 层，檐口高度控制在 10 米以内，屋脊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内。

（4） 环境协调区高度控制

基于视线景观和整体风貌协调的要求，建筑层数不得超过三层，建筑高度控制在 12 米

以内。

5、 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

古村保护范围建筑物、构筑物，根据其保护等级、保护价值、建筑风貌、建造年代、建

筑质量等要素信息，实施分类保护，采取的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主要包括：保护、修缮、

改善、保留和整治。

本次规划确定为保护、修缮、改善类的建筑，不得随意拆除或改建。

五、 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

1、 古村传统格局的展示利用

传统格局展示的内容包括保平村的选址特色、古村周边的田园风光、历史街巷、历史水

系以及其他历史要素等内容。

整体山水格局的展示：突出以山—田—村—涌—港的整体格局特色的展示，体现保平古

村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整体价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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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街巷：将主要游线经过的街巷作为重要的展示界面，设置明确的标识系统，并可作

为历史文化展示、休闲游憩的重要空间。

历史性要素：历史上祠堂、古井、古桥和古树作为传统格局重要的展示点，通过明确的

标识展示其历史文化内涵，以展示线路串联成为古村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还可作为村内重

要的交流、游憩的公共空间。

2、 文物古迹和传统民居的展示与利用

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实物展陈、图片和文字说明等方式展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

价值。可将物质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相结合，共同展示其价值特色。

对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建筑，如具有崖州第一木雕神龛、传统彩画、装饰丰富的民居院落、

富有南洋风格的民居院落等进行重点展示，结合其特点还可作文化体验馆、展览馆、特色商

店、文创商店等，兼有展示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民居特色和商业功能等。

3、 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展示

对中心广场、古树和滨河等公共开敞空间进行景观改造，可作为保平故事广场、农贸集

市交流、传统习俗活动展演等文化体验场所，成为村内公共文化活动、休憩的活力空间。

4、 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利用

结合现有崖州民歌传习所，依托保平小学、游客中心，形成民歌文化交流体验空间，丰

富民歌文化传统体验。

对古村历史记忆、历史名人精神、红色革命故事等进行传承，并结合民居院落开展古村

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全面展示保平村的民俗文化。

5、 展示体验路线

重点串联展示红色文化、代表性宅第民居、民歌非遗、保平故事等历史文化资源点，并

与自然田园、滨水风光相结合，形成以滨水文化、历史遗迹、农业生态、民歌非遗、民居文

化的五大主题文化线路，并通过水上线路加强保平古村与历史镇区、保平港的联系，形成跨

区的旅游和文化体验，系统推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展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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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1、 法律措施

强化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法定地位，制定奖惩细则，对于违反规划进行开发建设的

单位和个人采取明确的处罚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控告和制止破坏、损坏古村落

和历史建筑的行为。

2、 资金保障

利用国家财政性拨款、地方财政性拨款、集体单位、社会赞助、市区级政府与行政调拨、

社会筹款等资金，设立古村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古村内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修缮整治，改

善古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等，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对产权属于村集体或个人的文物和历史建筑，鼓励、引导以宗族为基础的村民社会组织、

村集体和个人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自主保护和维护，对依法认真履行日常保护义务，经文物

部门检查合格的，或对保护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对于保护利用中符合保护规划规定的项目及建设风貌要求的开发主体可以给予贷款利

率和开发补偿的优惠政策。具体细则由市、区两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同级政府批准实施。

3、 管理策略

由当地热爱古村文化、熟知古村历史、懂得传统民居建造知识的民众以及相关专家、村

集体管理者等组成“古村保护共同缔造委员会”，监督古村房屋修缮、院落改造提升、街巷

环境整治等工作，并积极协调保护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村民的正当权益，与规

划设计部门进行密切沟通，指出古村落保护开发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向市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保护委员会反馈意见，形成自下而上的协调、反馈、监督机制。同时带动和培育村民的保

护意识，提高群众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推动保护工作的进程。

加强保平村的日常管理。保证安全，及时消除隐患；做好经常性保养维护工作，对可能

造成的损伤采取预防性措施；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排除不安全因素；开展日常宣

传教育工作。

第 68 条 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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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规划设计、文物保护、传统建筑等专业人员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针对典型院落

和标志性建筑的保护、修缮、更新等形成系列示范工程，逐步培养一批成熟的工匠队伍和古

村建筑修缮修复人才，形成房屋修缮技术方法细则，指导村民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维护和修

缮，保障整体风貌有计划、有步骤、科学合理的改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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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图纸目录：

1. 村域文化遗产保护总图

2. 古村保护区划总图

3. 古村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4. 古村建筑分类保护规划图

5. 古村文化展示与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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